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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矿产资源补偿费政策的建议

安
徽省淮南市是资源型城市，煤炭产

业是其主导产业。截至 2010 年底，

全市已探明的煤炭储量达 149.84 亿

吨，保有资源储量 137.52 亿吨 ；2010 年煤炭

产量达 8110 万吨。积极开展矿产资源补偿费

政策研究，加强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，对

促进淮南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、环境治理和

资源节约，推动相关产业发展，意义重大。

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国家凭借对矿产资源

的所有权向采矿权人征收的费用，体现了矿

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收益权。为规范矿产资

源补偿费征收、使用和管理，国家及安徽省先

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，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务

院于 1994 年颁布的《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

理规定》，明确规定矿产资源补偿费按照矿产

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计征，费率按照矿种不

同从 0.5% 到 4% 不等，煤炭的费率为 1%，由

矿区所在地的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

门征收。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央与省、直辖市的

分成比例为 5:5，中央与自治区的分成比例为

4:6，纳入预算，实行专项管理，主要用于矿产

资源勘查支出、矿产资源保护支出及矿产资源

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。地方所得的矿产

资源补偿费的具体使用管理办法，由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。

1994 年，为贯彻落实《矿产资源补偿费征

收管理规定》相关意见，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

《安徽省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管理暂行规定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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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地方所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进行

了明确规定，即矿产资源补偿费征

收主体及征收范围与国务院规定基

本一致 ；矿产资源补偿费省内分成

部分，由省与行署（市）按４ ：６的

比例分成。

2002 年，安徽省对地方所得的

矿产资源补偿费进行了调整，规定

设区的市所辖区的矿产资源补偿费

由市人民政府征收，大型矿山企业

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省级人民政府

征收，省级直接征收的由省级政府

安排使用，县（市、区）直接征收的，

省 与 县（ 市、区 ）按 照 4 ：6 的 比 例

分成。政策的调整改变了征收主体，

将原由矿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征收的

大型矿山企业，调整为由省级政府

直接征收。同时，改变了县（市、区）

参与分成的范围，将大型矿山企业

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，纳入省级

直接安排使用，市、县不参与分成。

政 策 调 整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影 响，

随着煤炭开采量的不断增加，上缴

的煤炭资源使用费不断增加，留归

地 方 政 府 的 财 政 收 入 相 对 不 断 减

少，而开采增加带来的环境问题日

益严重，地方政府需要担负的环境

修复和治理成本逐年提高，事权与

财 力 的 严 重 不 对 等 使 淮 南 陷 入 了

困境。

2002—2010 年，淮 南 征 收 矿

产 资 源 补 偿 费 78471.56 万 元，其

中 ：中央分成 39235.78 万元，省级

分成 37607.43 万元，县（市、区）分

成 1628.37 万 元 ；县 级 分 成 占 征 收

总 额 的 2.07%，较 政 策 调 整 前 减 少

21913.15 万元。按照规划，淮南正在

建设亿吨级煤炭基地，基地建成后

每年减少的分成数将在 7000 至 8000

万 元 之 间。2002 年 新 办 法 规 定，各

市可以通过申报项目的形式使用省

级分成资金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不仅

项目申报周期长、费用高、工作量

大，而且实际返还的数额十分有限。

2002—2010 年，淮南共申请获批项

目 10 个，实际使用资金 2180 万元，

其中，中央资金 1600 万元，省级资

金 580 万 元，项 目 实 际 使 用 省 级 资

金占同期上缴数的 0.74%。

另一方面，矿产所在地地方政

府面临着巨大的生态修复和环境治

理成本。淮南矿区自 1903 年开矿以

来，历时近百年，采煤塌陷从煤炭

开采开始就相伴而生。截至 2009 年

底，全市采煤塌陷区面积约 163.72

平方公里，占全市总面积 6.48%，并

且每年还在以 1.8—2.5 万亩的速度

增 加，预 计 淮 南 煤 田 开 采 完 成 后，

全 市 塌 陷 总 面 积 将 达 到 682.8 平 方

公里，占全市总面积的 27.03%。采

矿塌陷已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

命和财产安全，矿山环境和地质灾

害 治 理 工 作 刻 不 容 缓。2009 年，淮

南开始启动采煤塌陷区村庄搬迁应

急工程，2009—2010 年两年间投入

资金 38.7 亿元，预计到 2020 年，需

要 搬 迁 147701 人，需 要 投 入 资 金

56.09 亿元。与此同时，塌陷区进行

综合整治需要投入资金 262.9 亿元。

资金投入与需求的巨大缺口严

重阻碍了淮南的发展。目前，无论

从采煤塌陷区的治理到循环经济发

展，还是从失地农民的安置到矿山

环境的整理修复，都需要进一步完

善矿产资源补偿费政策，合理配比

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力与事权。

1. 调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使用

范 围 和 支 出 结 构。2001 年 财 政 部、

国土资源部发布的《矿产资源补偿

费管理办法》明确规定，矿产资源补

偿费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支出、

矿产资源保护支出及矿产资源补偿

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。但近年来，矿

山环境整治和资源整合资金需求巨

大，因此，建议调整矿产资源补偿

费使用范围，规定除用于矿产资源

勘查、矿产资源保护及矿产资源补

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外，重点支

持矿山环境治理、矿产资源保护和

综合利用及矿山接续产业发展等方

面。

2. 提高煤炭产品矿产资源补偿

费的征收比例。目前，我国大多数

矿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为 2%—

4%，而煤炭却仅为 1%。为促进煤炭

资源合理有序地开发和利用，建议

将煤炭的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提高

到 2%。

3. 调整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央与

地方、省与县的分成比例。为支持矿

产资源原产地的发展，调动地方的

积极性，建议比照“探矿权、采矿权

价款”的分成比例，中央与省、直辖

市按 2 ：8 分成。省以下的分成比例，

在地方分成总额内按照 4 ：6 的比例

分成。最为关键的是，应取消省直接

征收的大型矿山企业所缴纳的矿产

资源补偿费县（市、区）不参与分成

的办法，把大型矿山企业缴纳的矿

产资源补偿费纳入省与县（市、区）

的分成基数。

4. 在加强征管的同时，逐步整

合相关资源。加强矿产资源补偿费

的征管，强化依法征收，确保矿产资

源补偿费应收尽收。规范减免政策，

上收减免审批权，超过一定数额的

减免项目，由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

联合审批。进一步整合矿产资源补

偿费与矿业权价款资金，集中解决

矿山地质环境矛盾比较突出地区的

问题，使资金效益最大化。   

（作者单位 ：安徽省淮南市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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